
亲情与公义的共贏
４

——

中 国传统家族法视野下 的 隐 亲 、告亲与救亲

景风华
＊＊

内容摘要 ：

亲属容隐并非 中 国传统法中的独立制度
，
它与 告诉 、＿坐 、

自 首等形成 了
一

套亲属法律体系 。
正是在这种相互 勾连的家族法中 ，

“

亲ｉ相隐
”

体现 出 它在统

合亲情与公义方面的独特智慧 ：

“

亲亲相隐
”

存在
“

父为子 隐
”

和
“

子 为 父隐
”

两

个向度。

“
父为 子隐

”

是基于人情而给予尊长的特权
，
尊长放弃 自 己 隐 匿晚辈的

特权就可 以进
一

步表现为 大义灭亲
；

“

子为父隐
”

则 由伦理规范演变成为义务规

范
，
卑幼仅在尊长涉及谋反等罪行时方可控告 。

但这种告亲之举并非单纯
“

忠

高于孝
”

的价值导向
，
其更多是缘 坐制度下一种 自我脱罪的 手段 。

而 自 首制度

的介入又 消解 了卑幼告亲的价值空 间
，
通过将

“

大义灭亲
”

转化为
“ 大义救亲

”

，

实现 了 亲情与公义在伦理体系及法律体 系 中 的共赢 。 这对化解 当 前伦理讨论

中价值对立的倕局有
一定的积极意义 。

关键词
：

亲亲相隐 大义灭亲 缘坐 自首

亲属容隐制度因其涉及国家与家庭 、
亲情与法律 、传统与现代等一系列重

大议题
，
在社会伦理学界、政治法律学界引起的争论经久不衰 。 众所周知

，
亲属

容隐的思想来源可追溯到 《论语》 。 孔子对叶公以
“

其父攘羊
，
而子证之

”

为
“

直

躬者
”

的论断提出 了针锋相对的反驳 ，
表明

“

父为子隐
，
子为父隐 ，

直在其中矣
”

＊ 本文受到
“

四川大学中央髙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 目 （
ｓｋｂｓｌ ｉ２〇ｍ９

） 

” “

中国博

士后科学齡资助项目 （２０１７Ｍ６２３０１３
） 

”

资助。

？ ＊ 四川大学法学院助理研究员 、专职博士后 ，
法学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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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立场 。
〇 〕 而提到

“

亲亲相隐
”

，

难免会涉及另一个对立的概念
——

“

大义灭

亲
”

。

“

大义灭亲
”

的典故出 自另一本儒家经典 《左传》 ：
卫国老臣石碏的儿子石

厚帮助卫庄公的第三子州吁杀兄自立
，
石碏亲 自设计杀死了州吁和石厚 。 对于

石碏的行为
，
孔子称赞道 ：

“

石碏 ，
纯臣也 。 恶州吁而厚与焉 。 大义灭亲

，
其是之

谓乎
！ 

”
〔 ２ 〕 由此可 以看出

，

“

亲亲相隐
”

和
“

大义灭亲
”

都是为孔子所赞誉的品格 。

可是同样对于违法的亲属
，

一个要求
“

隐
”

，
另一个则要求

“

灭
”

，
这两种看上去

截然相反的态度背后所蕴含的价值争议以及中 国当今立法中究竟应该以何者

为更髙的价值是学界讨论的焦点 。

然而
，
从价值判断的角度去论证亲情和公义何为位阶更髙的利益 ，

结果总

是见仁见智 ，
难以达成共识 。 以郭齐勇 、范忠信为代表的学者认为

“

亲亲相隐
”

制度体现了人性的回归
，
至亲之间 的维护是社会信任体系的基石

，
值得法律为

此让步 。 而且 ，
对亲情的尊重不仅是中 国传统法制的特点 ，

亦是当代外国刑法

的共性
，
中国 目前理应接续这一优良传统 。

以刘清平 、邓晓芒为代表的学者则

对
“

亲亲相隐
”

制度提出严厉的批评 。 他们认为
，
不管这一制度设立的初衷为

何 ，
在现实层面

，

“

亲亲相隐
”

不可避免地裹挟着强烈的腐败倾向
，
必然会破坏社

会秩序与公正
，
现代法治绝不可取 。

〔 ３ 〕 陈壁生则指出 ，

“

亲亲相隐
”

和
“

大义灭

亲
”

并非同
一个理论层面的问题。

“

亲亲相隐
”

是制度设计与法律规定 ，
而

“

大

义灭亲
”

仅是一种道德要求 。

〔 ４ 〕 韩树峰更是提出汉魏之际并无
“

亲亲相隐
”

之

制的论断 。 其所谓的
“

亲亲相隐
”

，
必须具备双向容隐以及主要表现为义务这两

个特点 。

〔
５

〕 虽然这一界定尚可商榷
，
但也提醒我们注意容隐的向度与性质 。 还

有学者建议回到历史情境去厘清儒家经典关于亲属容隐的论述 。 如黄源盛的

《人性 、情理、法意
——亲亲相隐的传统与当代》

一文侧重于对法律规范流变的

〔 １ 〕 《论语注疏》第 １３ 卷《子路》 ，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７７ 页 。

〔 ２ 〕 《春秋左传正义》第 ３ 卷《隐公四年》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８ ８ 页 。

〔 ３ 〕 双方争议的主要作品收录在《儒家伦理争鸣集——以
“

亲亲互隐
”

为 中心》这本论

文集当中 。

〔 ４ 〕 参见陈壁生 ： 《

“

亲亲相隐
”

与
“

大义灭亲
”

》 ，载 《国学学刊》２００９ 年第 １ 期 。

〔
５ 〕 参见韩树峰 ： 《汉魏无

“

亲亲相隐
”

之制论》 ，载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

编
：
《 中国古代法律文献研究》 （第 ６ 辑 ） ，社科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 年版 ，第 ２２１￣ ２３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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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实描述 。
［
６

〕

以上研究仍是将亲属容隐看成中 国传统法中一项独立的制度
，
而将状告亲

属的
“

大义灭亲
”

视为它的反面 。 本文则试图通过法律的规范分析方法 ，
探讨隐

亲与告亲在中国传统法律当中的范围和限度 ，
更为准确地界定

“

亲亲相隐
”

的性

质 。 同时运用体系解释的方法 ，
综合分析容隐与缘坐 、 自首等相关制度的关系 ，

揭示亲情与公义如何在中国传统的家族伦理体系及法律体系中得到统一
，
希冀

能够打破价值对立的僵局
，
为 当前的伦理讨论提供新的思路

，
并对中 国的法治

建设有所助益 。

一

、规范解释下的双向容隐

从孔子的话来看
，

“

亲亲相隐
”

包含两个 向度
，
即

“

父为子隐
”

和
“

子为父

隐
”

。 这种父与子相互之间的容隐
，
充满了浓浓的人伦亲情

，
也反映了儒家所一

贯主张的父慈子孝的礼治理想 。 但是在重视长幼差次的儒家伦理中
，
父与子尊

卑有别
，
这种地位的差异直接导致在依据儒家伦理建构起来的传统法律 中 ，

二

者的权利和义务产生了巨大差别 。

汉宣帝于地节四年 （公元前 ６６ 年 ）颁布的
“

亲亲得相首匿
”

诏令云 ：

“

父子

之亲
，
夫妇之道

，
天性也 。 虽有患祸

，
犹蒙死而存之

，
诚爱结于心

，
仁厚之至也

，

岂能违之哉 。 自今
，
子首匿父母

，
妻匿夫

，
孙匿大父母

，
皆勿坐 。 其父母匿子

，
夫

匿妻
，
大父母匿孙 ，

罪殊死
，
皆上请 ，

廷尉以闻 。

”
［ ７ 〕 可以看到

，
子 、孙 、妻对于父

母 、祖父母、夫等尊亲属的隐匿是可 以直接免罪的
，
反过来

，
父母、祖父母 、夫对

子 、孙 、妻等卑亲属的隐匿所享受到的优待仅为死罪上请 ，
即 由皇帝作为死刑是

否执行的最终裁断者 。 虽然很可能因此免去
一死

，
但其行为仍需定罪处刑是毫

无疑问的 。

中国传统法典的集大成者《唐律疏议》规定了
“

同居相为隐
”

的总原则
：

“

诸

同居
，
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 、若子孙之妇 、夫之兄弟及兄弟妻 ，有罪相

〔
６ 〕 参见黄源盛 ： 《人性、情理 、法意一亲亲相隐的传统与当代》 ，

载台湾中国法制史

学会主办 ： 《法制史研究》 （第 ２９ 期 ） ，
第 １５２

￣

 １９９ 页 。

〔 ７ ］ （汉）班固 ： 《汉书》第 ８ 卷《宣帝纪》 ，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

，
第 ２５ １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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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隐 。
８

〕所谓大功以上亲
，
是指丧服为斩衰 、齐衰和大功的亲属 。 根据儒家丧

礼的服制体系
，
亲属关系越近

，则丧服越重
；
关系越远

，丧服越轻 。 丧服由重到

轻可分为斩衰 、齐衰 、大功 、小功 、缌麻五等 ，
以此作为亲属关系和人伦秩序的基

本准则 。 在
一个父系宗族中

，
大功以上亲有祖父母 、父母 、伯叔父母 、兄弟姐妹 、

堂兄弟 、子女 、侄儿、孙
，
皆是血缘关系极近的亲属 。 其中既包括尊亲属

，
也包括

卑亲属
，
这似乎说明卑幼与尊长之间的容隐是平等的 。 但到了具体篇章中

，
就

能看到
“

子为父隐
”

和
“

父为子隐
”

的规定截然不同 。

（
一

）
父为子 隐

地节四年诏对
“

父为子隐
”

持有相当保留的态度
，
而最早可见对这一原则予

以接纳的法律文本当属唐律 。 在唐律中 ，

“

有罪相为隐
”

的递进解释为
“

漏露其

事及搪语消息 ，
亦不坐

”
〔 ９

〕

。 对于普通人来说 ，

“

诸捕罪人 ，
有漏露其事令得逃

亡者
，
减罪人一等

”

；

〔
ｗ

〕

“

诸知情藏匿罪人
，
若过致资给

，
令得隐避者

，
各减罪人

罪—等
”

〔Ｕ 〕

。 而得相容隐者却不受该条款的限制 。 借用现代法律的规范分析

方法
，
法律的八个基本概念可以分成四组相反关系和四组相关关系

，
相反关系

分别为 ：权利一无权利 、
特权一义务 、

权力一无权力 、
豁免一责任 。

〔
１２

〕 运用特权、

义务 、豁免 、责任这四个基本法律概念分析唐律条文 ，
可以得出 ：

“

民众有揭发犯

罪的义务
，
否则就要承担包庇窝藏罪的责任

”

，其相反关系为
“

亲属享有不揭发

犯罪 （容隐 ） 的特权 ，
透露消息 、藏匿罪人、帮助逃跑等行为可以得到豁免（免于

处罚 ）

，，

。
〔 １ ３ 〕

容隐作为特权的面向在唐律中一体适用于
“

父为子隐
”

和
“

子为父隐
”

。 但

二者的不同之处是
，

“

父为子隐
”

是一项纯粹的特权
，
仅仅是

“

可以隐
”

，
而不具

备任何强制性 。 《唐律疏议 ． 斗讼律》明确指出 ，
对于

“

告子孙 、外孙、子孙之妇

［ ８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笔解》第 ６ 卷 《名例 》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第 ４６６ 页 。

〔 ９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笔解》第 ６ 卷 《名例 》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４６７ 页 。

Ｕ〇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笼解》第 ２８卷《亡捕律》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１９６５ 页。

〔 １ １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笺解》第 ２８ 卷《亡捕律》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第 ２００４ 页 。

〔
１２］ 关于八个基本法律概念的定义 ，

可参见 ［美 ］霍菲尔德 ： 《
基本法律概念 》 ，

张书友

编译
，
中国法制出版社 ２００９ 年版 ，第 ２６ ￣ ７８ 页 。

〔 １３
〕
正如霍菲尔德所言 权利

”

这一术语经常被滥用
，
被不加区别的用以涵盖特权、权

力或豁免 。 学界常将
“

容隐
”

称为一种权利
，
实则是一种特权和豁免 。



亲情与 公义的共赢 ６３

妾及己之妾者＇不论是否属实均
“

勿论
”

〔 １４ 〕——父母及祖父母告发子女和孙子

女不但不受限制 ，
甚至即使是诬告也不按罪论处 。 对于父母和祖父母以外的其

他尊长
，唐律本来规定其状告卑幼仍得承担一定的责任 ：

“

诸告缌麻、小功卑幼 ，

虽得实
，
杖八十

；
大功以上

，
递减一等 。

”
〔 １５ 〕 但明 、清两朝则更改了这条律文

，
仅

规定了诬告的罪责
，
尊长如实揭发卑幼的罪行完全获得了法律的允准 。 这就是

说
，

“

父为子隐
”

只是考虑到父子之间的情感关系 ，
规定父母可以不必承担揭发

犯罪的义务
，
在隐匿了犯罪的子女后能够豁免包庇窝藏罪的法律责任 。 但这并

不影响父母放弃这种特权
，
主动告发 自 己的子女 。

（
二

） 子为父隐

地节四年诏对
“

子为父隐
”

则完全予以采纳 ，

“

皆勿坐
”

说明它已经完成了

对于责任的豁免。 然而
，
汉宣帝之所以慷慨接纳

“

子为父隐
”

，
而对

“

父为子隐
”

比较吝裔
，
根本原因在于

“

子事父母 ，
有隐无犯

” “

子不言父之过
”

等皆为礼经明

确规定的为人子的基本行为规范 。 可以说 ，

“

父为子隐
”

不过出 自人情 ，
而

“

子为

父隐
”

却是出于伦理 。 而伦理又与法律的义务性规范有天然的亲缘关系
，
二者

很容易相互转化
，
因此

，
自唐以后 ，

“

子为父隐
”

就由
“

可以隐
”

变为
“

必须隐
”

。

《唐律疏议
． 斗讼律》规定 ：

“

诸告祖父母、父母者 ，
绞 。

，，

〔
１６

〕
“

诸告期亲尊长 、

外祖父母、夫 、夫之祖父母
，
虽得实

，
徒二年

，
其告事重者减所告罪一等 。 即诬告

重者
，
加所诬罪三等 。 告大功尊长各减一等 ；

小功 、缌麻
，
减二等

；
诬告重者

，
各

加所诬罪一等 。

”
〔 １７〕但凡卑幼状告尊长 ，

即使情况属实 ，
也要受到法律的严厉惩

处
，
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而且状告父母、祖父母属于

“

十恶
”

中的
“

不孝
”

重

罪
，
为常赦所不原。

〔 １ ８
〕 因此

，

“

子为父隐
”

自唐代以后虽然仍具备特权的面向 ，

但它更多地成为
一项法定义务

，
除谋叛以上的重罪外

，
卑亲属必须隐匿违法的

尊亲属 ，
否则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

〔
１４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笔解》第 ２４ 卷《斗讼 》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１６Ｍ 页 。

〔
１ ５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笑解》第 ２４ 卷《斗讼 》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１６３３ 页 。

〔 １６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笔解》第 ２３ 卷《斗讼 》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１６２３ 页 。

［ｎ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笺解》第 ２４ 卷《斗讼 》 ，

中华书局 １９％年版
，
第 １位９ 页 。

〔
１８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笔解》第 １ 卷《名例》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６１ 页。



６４

人大法律评论 ２０１ ８ 年卷第 １ 辑 总第 ２６ 辑
专题研讨一

二
、体系解释下的告亲原理

不顾血缘亲情而检举吿发有罪的亲属一般被定性为
“

大义灭亲
”

之举 。 然

而
，

一项行为若能被称为
“

大义灭亲
”

，
须以胸怀

“

大义
”

为前提 ，
即秉持这种为

儒家推崇备至的髙 尚品格 ，
以纯良磊落的动机去实行

“

灭亲
”

的行为 。

“

义
”

的具体范畴在《论语》里并不是很明晰 ，
孔子基本上将其作为一个现

成的概念来使用 ，
如

“

君子之于天下也
，
无適也

，
无莫也

，
义之与 比

”

；

［ １９ 〕
“

君子

喻于义
”

〔 ２〇
〕 等

，

“

义
”

的实质内涵是 由
“

仁
”

的道德追求和
“

礼
”

的社会理想共

同体现的 。
孟子对于

“

义
”

的讨论则更为具体。 他将
“

义
”

列为人的
“

四端
”

，

指 出 ：

“

羞恶之心
，
义之端也 。

”
〔 ２１

〕

“

羞恶之心
”

是一种社会情感活动
，
是在行为

评价中 由于 自我或他人的行为与道德准则相冲突而引起的 。 因此
，

“

义
”

可以

被视作行为与社会身份 、道德原则相符合的一种正当性 ，其构成 了家国秩序

的基本原则和规范 。 这些秩序又可被归纳为五类
，
即父子 、君臣 、长幼 、男女、

朋友
，
是为五伦 。 而

“

义
”

尤其侧重于君臣关系 ，
如

“

君臣有义
”％〕

“

义之于君臣

也
”

。
⑶

因此
，

“

大义灭亲
”

可 以理解为 由于亲属的行为违背了 以君臣关系为核心的

基本社会秩序和道德准则 ，
从而使当事人产生了强烈的愤慨

，
并在这种正当情

绪的支配下实施了
“

灭亲
”

的行为 。 然而
，
双向容隐的两种例外情况是否皆可被

纳入
“

大义灭亲
”

的范畴是
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

（

一

）
父灭子

上文中 已经论述
，
父母对于子女的容隐并非强制性义务 ，

甚至
，
中 国传统法

对父母状吿子女的行为还采取十分宽容的态度
，
不仅对父母、祖父母告发甚至

是诬告 自 己子孙的行为不采取任何处罚措施 ，
还给予父母送惩权。 对于那些违

犯教令 、违礼惊德的不 肖 子孙
，
父母和祖父母可以请求官府对其予以惩戒 。 甚

〔 Ｉ９ 〕 《论语注疏》第 ４ 卷《里仁》 ，
北京大学出版社 Ｉ＂９ 年版

，
第 ５〇 页 。

〔２０ 〕 《论语注疏》第 ４ 卷《里仁》 ，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５ １ 页 。

〔２１ 〕 《孟子注疏》第 ３ 卷《公孙丑上 》 ，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９４ 页 。

〔２２〕 《孟子》第 ５ 卷 《滕文公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１４６ 页 。

〔２３ 〕 《孟于》第 １４ 卷《尽心下》 ，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９ 年版

，
第 ３９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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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当父母以不孝的罪名请求处死子女时 ，官府也可能满足父母的要求 。 比如刘

宋著名大臣何承天在ｉ寸论不孝罪时就援引律文 ：

“

违犯教令
，
敬恭有亏 ，

父母欲

杀皆许之 。

”
〔 ２４〕 虽然违犯教令更侧重于子女在家庭生活中对父母的忤逆 ， 但子

女因触犯法律而被父母扭送至官府 ，仍可纳人送惩权的范畴 。 由此可见 ，
父母

告发或送惩子女的权利并不因亲亲相隐律的存在而受到限制 。

更有甚者
，
父母不经过官府

，
擅 自处置犯错的子女也被给予相当大的宽容 。

虽然 自 中央集权的帝制国家建立以后 ，
生杀大权统

一收归最髙统治者所有 ，
除

此之外的任何人对他人生命的处置都为法律所禁止
，
但在父权强大的宗法制社

会
，
这也并非绝对 。 比如汉武帝时期的大臣金 日碑认为其子

“

自殿下与宫人戏
”

有违男女之道、 君臣之义
，
愤而将其杀死

，
未见其承担任何法律上 的不利后

果 。

［珣 唐律规定 ：

“

若子孙违反教令
，
而祖父母、父母殴杀者徒一年半 ； 以刃杀

者徒二年 ；故杀者 ，各加
一等 。

……过失杀者
，
各勿论 。

”
〔２６ 〕 对父杀子仅处以轻

微的刑罚 。 元、 明 、清的法律比唐律更为宽容
，
子孙有殴骂不孝的行为 ，父母将

其杀死可 以免罪 。 在传统法律看来 ，
父母承担着教育子女的责任

，
也享有惩戒

子女的特权 。 在身体发肤皆受之父母的思想影响下
，
子女的生命既然由父母赐

予
，
在子女做出有玷祖宗之事时

，
父母便可将其剥夺 。 即便进入帝制 国家

，
这种

父权仍实际存在 。 这就为
“

大义灭亲
”

提供了伦理与法律上的基础 ：在
“

亲亲相

隐
”

之外的 自 由空间里
，
父母可以动用尊长的特权将不 肖子置之于法或加以惩

戒 。

因此
，
父权是

“

大义灭亲
”

在
“

亲亲相隐
”

律下得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 。 凡

是被当作大义灭亲的典型而受到肯定与赞扬的事例
，
几乎都是尊长之于卑幼的

模式
，
比如石猎设计杀死 自 己祸乱朝政的儿子石厚

，
为孔子所称许

；
刘仁赡因其

子崇谏意图叛国投敌而将其处斩
，
部下皆感泣 ；

〔２７ 〕铁面无私的
“

包青天
”

忍痛处

〔２４ 〕 （梁 ）沈约 ： 《宋书 》第 ６４卷 《何承天传 》 ，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年版 ，第 １７０２ 页 。

〔２５ 〕 参见（
汉

）班固 ： 《汉书》第 ６８卷《金日磾传 》 ，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
，
第 ２９６０ 页 。

〔２６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笑解》第 ２２ 卷《斗讼》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第 １ ５６１ 页 。

〔２
７

〕 （宋 ）欧阳修 ： 《新五代史》第 ３２ 卷《死节传 》 ，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４ 年版
，
第 ３５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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斩为祸一方的侄儿包勉的虚构故事更是被人传唱至今 。
〔
２８

〕 在
“

家国 同构
”

的政

治体制和社会结构中 ，
国家与社会的治乱

，
首先取决于家长的特权运用和责任

担当
，
也因此在

“

亲亲相隐
”

所许可的范围内产生了另外一种价值期许 ：
希望家

长作为社会组成细胞的首脑能够尽到管教的责任 ，
约束好家人

，
对晚辈少一份

纵容和姑息 。

此外 ，
这些事例还有另

一个共同特征
，
即实施

“

大义灭亲
”

的主体皆是身

负维护
“

大义
”

使命的国家公职人员
，
如石碏是卫国元老重臣 ，

刘仁赡为南唐

著名将领
，
包摇乃北宋京畿最髙行政长官 。 他们的身份决定了依法惩处包括

亲
．

属在内 的作奸犯科之人成为一种职责 ，
而这也是百姓对官员 的期许 。 尤其

是在官场黑暗 、吏治腐败 、权贵横行不法 、百姓饱受欺压之时 ，
民众怀着朴素

的
“

贤人治国
”

的理想
，将希望寄托于无私正直的清官出现 。

“

大义灭亲
”

之

所以能够作为一种品质与
“

亲亲相隐
”

的法律原则并存
，
与这种清官情结是分

不开的 。
当然

，
即便是刚正不阿的清官

，
其所能

“

灭亲
”

的对象也基本局限在

卑亲属的范围 内 。
对于身担

“

大义
”

之人该如何对待 自 己违法的尊亲属这
一

问题上
，
先贤孟子早已给出 了答案 。 面对

“

舜为天子
，
皋陶为士

，
瞽瞍杀人

，
则

如之何
”

的提问
，
孟子回答道 ，舜应该弃天下犹弃敝蹒 ，

“

窃负而逃 ，
遵海滨而

处
，
终身欣然 ，

乐而忘天下
”

。

〔２９ 〕 这是一个颇具智慧的答案 。 身为天子 ，舜不能

动用所掌握的国家权力来妨碍皋陶执法 ，
所以只能放弃权位 ，仅以人子的身份

带着犯罪的父亲逃匿 。 天下犹可放弃 ，
而唯一不能放弃的 ，

就是父子之间的伦

常 〇

（
二

） 子告父

与父母之于子女不同
，
子女对父母等尊亲属的隐匿是一种强制性义务

，
违

反者被视为
“

干名犯义
”

，
将遭致法律的严厉惩处 。

然而
，
这则规定

“

必须隐
”

的

法律条文还有但书
，

“

若犯谋叛以上者
，
不用此律

”

 ，

￡ ３０ 〕
“

诸告祖父母 、父母者
，

〔２８ 〕

“

文帝杀舅
”

和
“

季友鸦兄
”

是为数不多的两个以幼杀长而间或被称作
“

大义灭亲
”

的

事例 。 但汉文帝逼死舅舅薄昭一事常为史家所垢病 ，
其动机未必出于

“

大义、季友毒死异母兄

长叔牙则是奉国君遗命 ，
而且季友是摘子 ，叔牙为庶子 ，叔牙虽然年长 ，

但地位卑于季友 。

〔２９〕 《孟子注疏》第 Ｉ３ 卷《尽心》 （上）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抑９ 年版
，
第 ３７〇

￣

３７ １ 页 。

〔 ３〇〕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笼解》第 ６ 卷《名例》 ，
中华书局 １ ９％ 年版

，
第 ４６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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绞
”

的范围被限定在
“

非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而故告者
”

。
〔３ １ 〕 所以

，
如果父母所

犯之罪涉及谋反 、谋大逆 、谋叛
，
子女揭发状告并不为罪

，
而隐匿其罪行则要如

常人一般按律科断 。 由此一来
，

“

必须隐
”

变成了
“

必须告
”

，
唐律在疏议中对这

样的法律设计做了如下解释 ：

“

缘坐谓谋反、大逆及谋叛以上
，
皆为不臣 ，故子孙

告亦无罪
，
缘坐同首法

，故虽父祖听捕告 。

，，

〔３２ 〕

大概是其中提到了
“

不臣
”

的理由
，
瞿同祖先生这样评述亲属之间的容隐与

告讦 ：

“

家族与国 、忠与孝 ，
在并行不悖或相成时 ，

两皆维持 ；但在两者互相冲突

而不能两全时 ，
则国为重

，
君为重

，
而忠重于孝 。 所以普通的罪许子孙容隐

，
不

许告讦
，
而危及社稷背叛君国 的重罪 ，

则为例外 。

”
〔３ ３ 〕 这一观点为当今大多数学

者所认同 ，
如有学者认为

，

“

亲亲相隐
”

所隐的是小过
，

“

大义灭亲
”

灭的是大罪 ；

“

亲亲相隐
”

与
“

大义灭亲
”

的表面矛盾被内在的
“

君君臣臣
”

统一起来 ：

“

君臣之

义重于父子之情
，
邦国利益大于家庭幸福 。 当二者利益发生冲突时 ，

要毫不犹

豫地割舍父子之情而尽君臣之义
，
牺牲家庭幸福而保邦 国利益 。

”
（ ３４〕 然而

，
在

“

家国同构
”

的传统社会 ，
在

“

移孝作忠
”

的家国伦理之下
，
这种凸显

“

忠
” “

孝
”

矛

盾的观点仍有商榷的余地 。

从家族法的整体性角度分析 ，
之所以允许亲属相互告发谋反 、谋大逆、谋叛

三种罪行
，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

，
这些犯罪并非罪止一身

，
而是要实行缘坐。

缘坐是中国古代因
一人犯罪而使与犯罪人有血缘关系或家庭生活关系的人连

带受刑的制度 ，
其鲜明地体现了 中 国传统法律的家族主义特点 。 在唐律中

，
法

律规定
：

“

诸谋反及大逆者
，
皆斩

；
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绞

，
十五以下及母女 、妻妾 、

祖孙 、兄弟 、姊妹若部曲 、资财、
田宅并没官……伯叔父 、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 ，

不限籍之异同
”

；

［ ３５ 〕

“

诸谋叛者
，
绞 。 已上道者皆斩。 妻 、子流二千里 ；若率部众

百人以上
，
父母 、妻 、子流三千里 。

”
〔 ３６ 〕 由于谋反者的亲属要受到牵连

，
所以假设

父亲谋反
，
法律却仍然强制子女遵守隐匿的义务 ，

那么子女告发父亲的罪行就

〔
３ １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笑解 》第 ２３ 卷《斗讼》 ，

中华书局 １ ９９６ 年版
，
第 １６２３ 页 。

〔 ３２〕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笼解 》第 ２３ 卷《斗讼》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１６２３ 瓦 。

〔
３ ３

〕 瞿同祖 ： 《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年版 ，
第 ７１ 

￣ ７２ 页 。

〔 ３４ ） 刘斌 ： 《

“

亲亲相隐
”

与
“

大义灭亲
”

》 ，
载 《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８ 年第 ９ 期 。

〔
３ ５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笺解 》第 １ ７ 卷《盗贼》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１２３７ 页 。

〔 ３６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笑解 》
第 １ ７ 卷《盗贼》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１２５３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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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以违反
“

亲亲相隐
”

律的罪名被处死
，
不告发又会在父亲的罪行败露后因缘坐

被处死 。 无论告与不告
，
子女只有待死的份

，
这显然是不公平的 。 在中国传统

法的转型时期
，
确实曾 出现过这样的情况 。 比如西汉衡山王刘赐谋反

，
其太子

爽上书告发
，
后来衡山王因事败自杀

，
而太子爽坐告王父不孝弃市 。

〔３７ 〕 梁武帝

时期 ，
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

，
其子景慈亦被牵连

，
按律应当被判处 ５ 年徒

刑 。 为了避免缘坐
，
景慈在法庭上证实其母确实有此罪行。 当时的法官虞僧虬

却认为
，
景慈

“

陷亲极刑 ，伤和损俗
”

，
反而判处他更重的流刑 。

［３８ 〕 其时正处于

法家之法走向儒家化的历史进程中 ，

一方面
，
法律中仍保留着秦代收孥连坐之

法的印迹
，
亲属只能通过相互揭发罪行来避免缘坐责任

；
另一方面

，

“

亲亲相隐
”

的理念已为法官所接受并进人法律实践 。 这就使法律在运行中同时出现了
“

必

须告
”

和
“

必须隐
”

的矛盾要求 ，

ｔ？景慈等人便成为这种矛盾法律之下的牺牲

品 。

因此
，
容隐与缘坐亦是一对相反的法律关系

，
要实现亲属相隐

，
必然要求废

除族诛连坐 。 在汉昭帝始元六年 （公元前 ８１ 年 ）著名的盐铁会议上
，
贤 良文

学在论及父子相隐的问题时 ，
所批评的重点就是

“

首匿相坐之法
”

。 后世的法

律也确实在将
“

亲亲相隐
”

上升为正式律文的同时大幅度限缩缘坐的适用范

围 。 但只要缘坐没有被完全废除
，
为 了避免出现上述告亦死、不告亦死的情

况
，
法律必须得允许子女告发谋反的父亲 。 所以 ，

亲亲相隐律的这则例外条

款
一方面确实是对容隐特权的限制 ，

但另一方面也是对容隐义务的免除 。 从

缘坐的角度来看
，
不失为 给予不愿附从谋反的子女一条生路 。 这与其说是

“

忠髙于孝
”

的表现
，
不如说是随着立法技术的成熟

，
法律内部体系 日臻完善

的客观要求 。

这点也可以从告发谋反父母无罪的另一重要理由是
“

缘坐同首法
”

中看出

来 。 缘坐同首法 ，其完整表述为
“

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
，
本服期虽捕告

，
俱同 自

首例
”

。
〔４〇〕 是指本应被株连的人若告发有罪亲属可按 自首之法来论处。 而根

［
３７〕 参见 （

汉
）班固 ：

《汉书》第 ４４卷 《衡山王传》
，
中华书局 １９６２ 年版

，
第 ２１５６ 页 。

［
３８ 〕 参见 （唐）魏征 ： 《隋书》第 ２５卷 《刑法志》 ，

中华书局 １９７３ 年版
，
第 ７００ 页 。

［３ ９ 〕 关于缘坐与容隐的矛盾
，
参见魏道明

：
《始于兵而终于礼一中国古代族刑研究 》 ，

中华书局 ２００６ 年版 ，
第 ５ １ 

￣
６３ 页 。

〔 ４０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笔解》第 ５卷 《名例》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３６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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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唐代的 自首制度 ：

“

诸犯罪未发而 自首者
，
原其罪 。

”

除了杀伤人、偷渡 、强

奸
、私习天文等少数不允许 自首之罪

， 自首其他罪行可一概免罪 。 这说明根据

中 国古代的法律逻辑 ，
告发亲属之罪而使 自 己免于缘坐之刑 的理由是 自首 。 由

于告发者与谋反亲属的亲缘关系 ，他已经成为了法律上的
“

犯罪人
”

，
告发亲属

罪行只是其从
“

犯罪集团
”

中脱离出来的表现 。 这一行为与其称作
“

大义灭

亲＇不如视为洗清 自 己的方式 。

再退一步讲
，
即使子女告发谋反的父亲可以被称为

“

大义灭亲
”

，

“

灭
”

的手

段也是受到严格限制的 。 《说文解字》称 ：

“

灭
，
尽也 。

”

当
“

灭
”

加诸人时 ，
多与直

接剥夺生命相联系 。 对于父母来说 ，

“

灭
”

的手段有多种
，
既可以告发

，
也可以送

惩
，
有些时候甚至能够亲 自处置 。 但对于子女来说

，那仅有的
一点点所谓

“

大义

灭亲
”

的余地也只是体现在告发父母有谋叛以上的罪行
，
无论如何都不能亲 自

动手 。 王隐所撰《晋书》记载了这样
一

则事例 ：
女子李忽杀死了打算北叛的父

亲
，
而一贯以刚正忠勇著称的大将周处不但不认为这是

“

大义灭亲
”

，
反而痛斥

她
“

无人子之道
，
证父攘羊 ，伤化污俗

”

，
上书请求处死李忽 。 周处的奏疏得到 了

批准
，
李忽最终被处以极刑 。

〔
４２〕 在《说岳全传》中 ，

宋将曹宁在战场上杀了 自 己

投敌叛国的父亲
，
岳飞大惊道 ：

“

哪有子杀父之理？ 岂非人伦大变 ！

”

在逼迫曹宁

自刎后
，
岳飞还吩咐将其首级割下

，
号令一 日 。 就连敌将兀朮也认为岳飞此为

明理之举
，
甚为赞叹 。

〔４３ 〕 虽然 《说岳全传》是
一

部小说
，
此事并不

一

定为真 ，但

也可从中看到当时的主流价值取向 。 因忠义而被人们推崇备至的岳飞 尚且认

为
“

大义灭亲
”

不能超越父子之伦 ，
何况其他 ？

总而言之
，

“

亲亲相隐
”

存在 自上而下和 自下而上两个向度 。 在尊长之于

卑幼的面向上
，

“

亲亲相隐
”

是尊长的特权
，
是法律体恤长辈的一片舐犊之情

而对其包庇窝藏行为予以豁免。 而到了卑幼那里
，

“

亲亲相隐
”

不仅是豁免 ，

更是法律强制规定的义务 。 义务必须遵守 ，
但特权可以放弃 ，尊长放弃 自 己

隐匿晚辈的特权就可以更进一步表现为大义灭亲 。 而卑幼仅在尊长涉及谋

反等罪行时方可控告
，
法律又 以缘坐 、 自 首等体系设计消解了

“

大义
”

的价值

空间 。 因此 ， 隐亲与告亲并不存在尖锐的价值对立 ，
二者统一于儒学立场下

〔 ４ １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笺解》第 ５ 卷《名例》 ，
中华书局 １ ９９６ 年版 ，第 ３６５ 页 。

〔４２〕 《西晋文纪 》
第 １３ 卷引王隐《晋书》 ，

文渊阁四库全书版。

〔《〕 参见 （ 清）钱彩 ： 《说岳全传》第 ５６ 回
，
天津古箱出版社 ２００４ 年版 ，

第 ３３８
￣

３４２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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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父子伦常 。

三
、告发亲属 ：

大义灭亲还是大义救亲？

上文提到容隐 、
缘坐与 自首的关系 ，本应被株连的人告发有罪亲属可按 自

首之法免除缘坐之罪 。 事实上 ，
对于

一般犯罪
，
只要是法律上容许相互隐瞒罪

行的亲属相互告发
，被告也按 自首免除刑责 。 唐律即明文规定 ：

“

即遣人代首 ，

若于法得相容隐者为首及相告言者 ，
各听如罪人身 自首法 。

”

〔
４４

〕所谓代首
，
是犯

罪人拜托别人代为出首
，
犯罪者本人尚有 自首意图 ；而为首

，
则是在犯罪人本人

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 自 己 的亲属告发 ；相告言则是指亲属平 日各犯有罪
，
因

为忿争而互相揭发 。 后两种情况与今日所言的 自首制度大相径庭 ，
然而在中

国传统的家族法视野下则一体视之。 而且 ，
被告因亲属的揭发而得以按 自首开

罪并不区分尊长与卑幼的向度 ：

“

告子孙 、外孙 、子孙之妇妾及己之妾者……被

告得相容隐者
，
倶同 自首之法。

”
〔 ４６

〕

“

诸告期亲尊长 、外祖父母 、夫 、夫之祖父母
，

被告之者与 自首同 ，
告者各徒二年 。

”

〔４７ 〕凡是法律容许 自首的罪行 ，尊长状告卑

幼 ，
二人均可无事 （如果尊长不坚持惩治卑幼的话 ） ；而卑幼状告尊长 ，

尊长按

自首免罪
，
卑幼却因干名犯义而被处刑 。 这种亲属相告的结果实则是有利于

被告的 。

后世对于容隐与 自首的法律规定基本沿用唐代 。 清代有这样
一则实例 ：乾

隆三十八年 （ １７７３ 年 ）
，
凶犯因典卖纠纷将受害人殴打致死

，
随后用 白银五十两

与被害人之父私和 。 被害人之弟得知此事后控告凶手
，
当然也牵扯出其父私和

人命的罪行 。 地方官起初判处凶手绞监侯 ，
被害人之父则因私和人命被判杖一

百 、徒三年 。 但刑部认为 ，
此案是发生在亲属之间的犯罪掲发 ，

应当适用 自首之

法
，
遂将案卷驳回

，
后改判为 ：被害人之弟以卑告尊

，
干名犯义

，
处杖一百

，
徒三

〔 ４４〕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笺解》第 ５ 卷《名例》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３６６ 页。

〔４５〕 有关自首制度的古今演变
，
参见蒋正阳

：
《清代与现代 自首制度的 比较研究一对

法律现代主义的几点反思》 ，
载 ［美 ］黄宗智 、尤陈俊主编

： 《历史社会法学 ： 中 国的实践法史

与法理》 ，
法律出版社 ２０１４ 年版

，
第 ２６５￣ ２８８ 页 。

〔
４６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笼解 》第 ２４卷《斗讼》 ，

中华书局 １ ９９６ 年版
，
第 １６３４ 页 。

〔
４７

〕
刘俊文 ： 《唐律疏议笔解 》第 ２４卷《斗讼》 ，

中华书局 １９９６ 年版
，
第 １６３０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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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
被害人之父则因其子之告诉而视为 自首 ，免罪 。

〔叫

这样的判决结果现在看来或许匪夷所思 ，

一些现代法学者也以此为例批判

中 国传统法律制度 。 然而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下 ，
律学家们对这种法律设计颇为

赞赏 。 清代著名律学家薛允升评论道 ：

“

若不许容隐 ，
则恐有以伤其恩 ；若不许

为首
，则恐无以救其亲 。

首则欲其亲之免罪
，
本乎亲爱之意而出之也 。 告则欲

其亲之正法
，
本乎贼害之意而出之也 。 故既著容隐为首之例 ，

又严干名犯义之

法
，
真天理人情之至也 。

”

〔
４９〕 在容隐 、干名犯义、为首等制度共同组成的家族法

体系下
，
为了

“

灭亲
”

而状告亲属 的行为基本被杜绝
，
因为这样做不但丝奄达不

到
“

灭
”

的 目 的
，
还会使自 己身陷囹圄 。 与此相反

，
法律推定得相容隐者代亲属

承认罪行乃出于亲爱之意 ，其动机是
“

救亲
”

。 即翟同祖所言
“

为救其亲
，
免陷亲

于刑戮
，
自不惜以 己身触犯告言父祖的刑章

”

。

〔 ５Ｇ 〕 纵然相告言乃是因为忿恨而

互相揭发
，
与为首的意图并不相同 ，但丝毫不影响使对方获利的实际效果 ，从而

促进了家族整体的维系 。

甚至对于谋反、谋叛 、谋大逆这种在很多学者看来需要
“

大义灭亲
”

的罪行
，清

律也规定
“

其谋反 、叛 、逆未行 ，
如亲属首告或捕送到官者

，
正犯俱同 自首律免

罪
”

。

〔
５ １ 〕 而且

，
这里可以通过首告而使正犯免罪的主体是一般亲属 ，

包括小功 、缌

麻在内
，
比一般犯罪将亲亲相隐限定在大功以上亲的范围更大 。

刑部这样解释

这则法律的用意 ：

“

以谋叛未行之案
，
事最诡秘

，
官司难以知觉 。 故特设宽典 ，

使

其彼此讦告
，
或捕送到官

，
不特亲属免其缘坐

，
即正犯亦得宽宥 。 至于寻常罪

犯
，
事虽轻于谋叛

，
但官司易于访拿

，
原不藉亲属之捕送其首告到官

，
因其不敢

藐法
，
故视其服属之亲疏

，
分别减免

，
以示区别 。

”
〔５２〕所以对于谋反未行的案件

，

法律一方面规定
“

干名犯义
”

在此不再适用
，
免除了卑幼揭发尊长罪行的后顾之

忧
；
另一方面扩大了具有为首效果的亲属范围 ，使正犯更有可能因为亲属的揭发

而获得法律利益 。 在这种情况下 ，
揭发犯罪的亲属不承担法律责任

，
而且还可免

予缘坐
，
被揭发的正犯亦可因此免罪

，
国家也维护了政权的稳定

，
从而形成了三方

〔
４８

〕
参见（清 ）全士潮 、张道源等辑

：
《驳案汇编》 ，法律出版社 ２〇０９ 年版

，
第 ３２

￣
３５ 页 。

〔
４９

〕 （清 ）薛允升 ：
《唐明律合编》

，
法律出版社 １９９９年版 ，第 ６４８ 页 。

〔
５０

〕
瞿同祖

：
《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

，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０ 年版

，
第 ７１ 页 。

〔
５ １

〕 《大清律例》第 ５卷《名例律下》 ，
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

〔
５２

〕 （清 ）祝庆祺等编 ：
《刑案汇览三编》 ，

北京古籍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版 ，
第 １ ３ ５

￣
１３６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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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贏 。

四 、余论

中 国传统社会中的
“

亲亲相隐
”

与
“

大义灭亲
”

皆应置于整个家族法体系中

来看待 。 在这个体系中
，
隐亲 、告亲与救亲形成了统

一的逻辑链条
，
共同服务

于长幼有序 、尊卑有别的父子伦理 。

“

大义灭亲
”

只是在父权所许可的范围内

对
“

亲亲相隐
”

的法律原则所做的补充 。 在卑亲属之于尊亲属的面向上
，
则无

所谓
“

大义
”

可言 。 时至今 日
，
这个体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 缘坐制度被废

除
，
父子之间的法律关系也变得平等 ，

不可能再出现
“

必须隐
”

的强制性义务规

范 。 因此 ，当人们如今再谈论起
“

亲亲相隐
”

时
，
主要是针对其作为特权的面向 ，

即亲属可以拒绝出庭作证
，
甚至可以获得包庇罪 、窝藏罪的豁免 ，

从而实现对人

伦亲情与亲属利益的特殊保护 。 当然 ，这种容隐属于
“

可以隐
”

的范畴
，
亲属亦

可选择揭发 。 然而 ，
对

“

亲亲相隐
”

持否定观点的学者认为
，
在这样的法律设计

下
，
极少有人会选择揭发犯罪亲属

，
如此一来必然不利于打击犯罪

，
有损于社会

秩序与国家利益。

其实 ，
在这两种价值争论不下的背后 ，仍是将

“

隐亲
”

与
“

告亲
”

作为
“

亲亲

相隐
”

与
“

大义灭亲
”

的截然对立
，
是亲情与公义二者只能存其一的艰难抉择

，
而

这种二元论的思维在古代并不存在 。 传统法律通过亲属为首的制度设计 ，
巧妙

地将
“

大义灭亲
”

转变成
“

大义救亲
”

，
使无论是

“

隐亲
”

还是
“

告亲
”

，都是出于亲

属之间的亲爱之意
，
从而实现了公义与亲情的双贏 。 这种制度设计正是当今我

国法律所欠缺的 。 现行刑法对于 自首的认定主要侧重于犯罪人的个人意志
，
而

对亲属在 自首当中的作用
一直语焉不详。 通过数次司法解释

，
代首基本上获得

了法律的认可
，
为首则因犯罪人本人并无自 首意图而不为法律所承认。 但在法

律实践中 ，
亲属为首开始逐渐成为

一个影响案件裁判的情由 。 《南方都市报》曾

报道过这样一则案例 ：
２０１ ３ 年 １ 月 １４ 日

，
广东男子钟建宁强奸女同事后将其杀

害 ，
妻子余某在劝其投案 自首未果后带领侦査人员将其抓获 。 钟建宁强奸杀人

情节恶劣
，
且系累犯 ，原本难逃一死

，但其妻子的行为成为案件唯一一个可以从

轻的量刑情节 。 法院最终决定判处钟建宁死刑
，
缓期二年执行 。

主审法官解释

道
：

“

家属大义灭亲对案件有何影响
，
作为从轻量刑情节可 以减到什么程度

，
在

目前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都缺乏明确的规定和解释 。 但在全国的司法实践中
，



亲情 与公义 的共赢 ７３

大义灭亲基本上都被公认为一个可以从轻量刑的情节 。

” “

本案中如果法庭对钟

建宁妻子的这一举动从量刑上不予考虑
，
那判决结果可能在价值导 向上会形成

不足 。

” “

可以说是他妻子救了他一命 。

”
〔 ５３ 〕

这个案例可谓是接续了 中国古代法律传统 ，
也为当下的法律设计和法律发

展提供了有益启示 。
在人伦亲情越来越为人们所珍视的今天

，
如果法律能够接

受
“

亲亲相隐
”

，
同时也承继

“

告亲
”

与
“

救亲
”

的亲属法传统
，
将亲属为首作为案

件裁判的减轻情节
，
那么

，
人们在做出选择时会面临着新的考量 ：纵使

“

隐亲
”

可

获得法律责任的豁免 ，但犯罪的亲属一旦被抓 ，
必会遭到严惩 。 在侦査技术 日

益发展的今天
，

“

隐亲
”

的成功率也越来越低 ；而如果选择
“

告亲
”

，
则可帮助犯

罪的亲属争取法律的宽大处理
，
实则是

“

救亲
”

。 相信会有不少明理之人选择后

者 。 如此一来
，

“

亲亲相隐
”

制度既可得到落实 ，
又不致给社会秩序造成太大的

冲击
，
从而将国家利益与人伦亲情统一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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